行政复议决定书

田政行复〔2025〕38号

申请人：*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局。
第三人：郑*。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6月17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机关于2025年8月4日依法听取案件当事人的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一、基本案情。第三人系申请人职工，双方于2023年6月21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23年6月21日至2026年6月20日止，合同约定第三人在制造二部从事普工岗位工作。第三人于2025年2月27日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自述：2024年10月2日8时许到申请人成品车间上班；18时30分许，第三人在成品车间3线和4线报料站旁用吸尘器清理地面卫生时，不慎被吸尘器的气管绊倒，致其胸部撞到机台的铁柱上受伤；受伤后，第三人于2024年10月3日前往大田县总医院治疗，2024年10月25日经诊断为：1、右侧第7肋骨骨折，2、右第8前肋骨折（大田县总医院2024年10月25日出具的疾病证明单，编号：0110107）。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7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于2025年4月24日作出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第三人的受伤认定工伤。

二、第三人仅自述受伤事实，但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且陈述内容不符合常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即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岗位上受到事故伤害是认定工伤的典型情形。虽然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职工应当就其工伤受伤的情况提供基本证据予以证明，且其陈述内容应当具有一定逻辑自洽性，而不是仅凭职工自述内容却不考虑其合理性就一味采信。本案中第三人在公司制造二部从事普工岗位工作，其自述在成品车间3线和4线报料站旁用吸尘器清理地面卫生时，不慎被吸尘器的气管绊倒，致其胸部撞到机台的铁柱上受伤，该车间有众多员工在岗工作，但其受伤事实仅有其自述予以证明，并无其他任何员工看见，不符合常理。按照一般常理理解，工作受伤后理应第一时间报告给车间管理人员并送医治疗，但第三人自述其受伤后于2024年10月3日（即受伤后第二天）才去大田县总医院治疗，诊断结果是：右侧第7肋骨骨折、右第8前肋骨折，该损伤并非轻微到可以忽略的伤害，第三人如果真是工伤也没有自己忍着的必要，因此可以认为，从受伤至其治疗期间存在时间间隔，存在第三人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岗位上受到伤害的可能。

三、申请人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本案受伤情况不构成工伤。接到被申请人发出的《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后，申请人进行全面调查并向被申请人提交证据，申请人认为根据证据及证人证言足以证实第三人本案受伤不构成工伤。1.申请人提交第三人自述受伤场地照片显示第三人自述受伤的情况不符合现场实际，该场地布局不可能导致第三人自述的胸口部位第7、8肋肋骨撞上机台的铁柱上受伤。理由如下：第三人自述在成品车间3线和4线报料站旁用吸尘器清理地面卫生时，不慎被吸尘器的气管绊倒，致其胸部撞到机台的铁柱上受伤，但是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照片显示，该管道与机台铁柱呈垂直分布，管道与机台铁柱间距有2米以上，假如第三人在成品车间3线和4线报料站旁用吸尘器清理地面卫生，其被吸尘器的气管绊倒实际应该是摔向地面，而不是撞向机台的铁柱上受伤；即使假设撞向机台的铁柱，按照倒下的距离、惯性和夹角来看也是头部或肩部撞上铁柱，不可能是第三人自述的胸部撞到机台的铁柱而导致其右侧第7肋骨骨折、右第8前肋骨折，因为这两根肋骨基本已经靠近腹部位置，不存在碰撞的角度可能性。2.申请人调取制造二部员工门禁打卡点显示：第三人自述受伤当日（即2024年10月2日下午6点30分左右）及前一日，其进出工作场所的打卡记录不全。2024年10月2日仅显示第三人在当日晚上8点有一个进入工作厂区的打卡记录，该证据能够证明第三人受伤时不在其工作场所及工作岗位。3.申请人取得第三人工作班组的班组长胡*、车间主任石*、公司安环经理郑*的证人证言，几人均证实未发现第三人在其自述的受伤时间受伤，第三人亦未向几人报告受伤，几人亦认为第三人当时身体状态良好。其中：（1）班组长胡*陈述第三人在2024年10月2日晚上7点左右班组开会时，第三人并未报告其在工作期间摔倒需要报工伤，且班组长胡*确认在开班组会议时第三人身体和精神状态良好，并无受伤的表现；（2）车间主任石*陈述第三人曾在2024年9月28日—30日请病假，病因不详，2024年10月3日第三人就向石*告知胸口痛要去医院检查身体，石*予以批准，后第三人就称其肋骨骨折是因工受伤，因此不能排除第三人是谎称因工受伤，实际是该段时间因私受伤；（3）安环经理郑*陈述在公司调查是否构成工伤过程中，第三人自述其发生工伤时未告知班组长和车间主任，发生工伤后亦没有求助工友、没有工友目击，均不符合常理和公司工伤管理流程。

四、申请人曾在2024年10月7日调查过监控视频，均未发现第三人自述的受伤时间段有第三人受伤的视频。因申请人厂区监控众多，公司IT部门的电脑内存只能保存2个月的视频记录，在被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后，第三人自述受伤时间的监控视频超出了申请人IT部门视频储存保留期限，系客观原因无法提供，不是申请人故意不予提供。而且，申请人已为第三人购买了工伤保险，如申请人当时调查到其受伤情况属实，或者第三人按照正常工伤流程向公司报告，申请人没有不申报的理由。综上，申请人认为第三人本案所受伤害不构成工伤，被申请人工伤认定错误。现特依法向贵府提起复议申请，并请求依法审查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第三人答复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依法应予以维持。

一、从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第二点，可以证明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本案中申请人也不否认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上班，只不过否认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从申请人的陈述中，第三人上班的车间有众多员工在岗工作，并无其他员工看见，第三人于2024年10月3日才去大田医院治疗，可以认为第三人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受到伤害的可能。从此陈述中可以证明申请人并无证据证明第三人非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而恰恰相反可以证明第三人受到伤害为工作原因所致。二、从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第3点，可以证明申请人至今无直接证据证明第三人受伤为非因工作原因受伤之事实。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给被申请人的证据始终都无法直接证明第三人非因工作原因受伤之事实，只不过是揣测而已。三、从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第四点，足以证明申请人仍然无法直接证明第三人非因工作原因受伤，而在强调客观原因无法提供。综上，申请人请求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

第三人系申请人职工，双方于2023年6月21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23年6月21日至2026年6月20日止，合同约定第三人在制造二部从事普工岗位工作。2024年10月2日18时30分许，第三人在申请人成品车间用吸尘器清理地面卫生时，不慎被吸尘器的气管绊倒，其胸部撞到机台横在地面上的输料管而受伤。受伤后，第三人于2024年10月3日前往大田县总医院治疗，2024年10月25日经诊断为：1、右侧第7肋骨骨折；2、右第8前肋骨折。

2025年2月27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书复印件、大田县总医院疾病证明单、门诊病历、CT检查报告单和手机通话记录等证据材料。被申请人于2025年3月7日受理。

2025年3月10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2025年3月26日，被申请人组织申请人及第三人到*工业园进行事故现场调查并制作现场调查视频。
2025年3月10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于2025年3月15日送达申请人，要求申请人限期举证。2025年3月27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郑*工伤认定情况的调查说明》及申请人员工郑*、胡*、石*分别出具的《关于郑*10月3日报告工伤事宜的说明》各1份、2024年10月1日、2日第三人上班打卡记录等证据材料。

2025年4月7日，被申请人作出三明市（大田县）工伤认定先告〔2025〕18号《工伤认定事先告知书》，于2025年4月11日送达申请人，告知申请人拟对第三人受到的事故伤害予以认定为工伤及认定工伤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陈述和申辩的权利。2025年4月14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关于郑*工伤认定申辩书》。
2025年4月24日，被申请人作出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受到事故伤害是工伤，分别于2025年5月8日、5月13日送达第三人、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工伤认定申请表、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书、大田县总医院疾病证明单、门诊病历、CT检查报告单、第三人手机通话记录、申请人员工郑*、胡*、石*分别出具的《关于郑*10月3日报告工伤事宜的说明》各1份、郑*、胡*、石*身份证复印件及工作证明、第三人2024年10月1日、2日考勤记录、关于郑*工伤认定申辩书、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事故现场调查视频、第三人受伤地点照片、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工伤认定事先告知书、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回证、送达快递单、公文处理单、执法证复印件等。

本机关认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和《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明政文〔2019〕16号）“二、工伤认定（一）为推进简政放权，落实‘放管服’要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规定，除市属企事业单位、市直机关外（市级工伤认定部门保留的范围），将工伤认定权限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下放到县级人社行政部门”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人社行政部门，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基本情况。”本案中，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书复印件、大田县总医院疾病证明单、门诊病历、CT检查报告单和手机通话记录等证据材料及其内容，符合上述规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申请人不认可第三人所受伤害是工伤，但无论是在工伤认定过程中，还是在本案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均不足以证明第三人所受伤害不是工伤，申请人均未能提交足以证明第三人所受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申请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申请人关于第三人所受伤害不是工伤的主张本机关不予采纳。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第三人于2024年10月2日在申请人成品车间用吸尘器清理地面卫生时，不慎被吸尘器的气管绊倒受伤，有劳动合同书、大田县总医院疾病证明单、门诊病历、CT检查报告单、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事故现场调查视频、第三人受伤地点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被申请人据此做出认定工伤决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认定工伤〔2025〕21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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